关于做好2017年度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申报的通知
各学院：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7年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外函[2017]3号）精神，现就我校2017年度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申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面向社会各行业，主要资助省级及以上重点或新兴专业学科、省“十三五”规划重点产业的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。重点资助各地、各行业重点和急需的课题研究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，将优秀的人才派往国外一流的大学或科研机构、师从一流的导师、进修一流的学科专业。请各单位结合人才培养计划，认真做好宣传和推荐申报工作。
二、有关派出要求
1.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在外时间为3—12个月，不安排攻读学位。
2.要求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须提供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的邀请函，派出人员留学国别和单位以邀请函为准，录取后不得自行改变国别，不再受理变更留学国别、变更留学单位的申请。
3.申请人年龄不超过50周岁（1967年5月15日以后出生）。
4.派出有效期为一年（2017年9月1日-2018年8月31日），逾期不派出则资格取消，原则上不再接受延期派出的申请。
5.本年度申请《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项目》、《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项目》的人员不再重复申报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；获批2016年度校公派的人员若无其他项目均需申报省公派项目。
更多具体要求详见《2017年度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申请推荐简章》（附件1）。
三、申报采取“个人申请、单位推荐”的方式，单位推荐分“重点推荐”和“同意推荐”两类。各学院（部门）重点推荐人数不得超过推荐总人数（不含课题组人数）的50%，同时重点推荐的需附“单位重点推荐函”。
四、有关填表要求
1．《申请表》（附件4）中的“13.单位意见”，由各学院（部门）负责填写、负责人签名，并加盖所在学院（部门）公章；
2．《专家推荐信》（附件4）须由2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推荐，
3．其他填写要求详细浏览“申请材料说明”（见《申请表》的最后一页）。
五、材料报送要求
1．请申请人按照《申请表》（附件4）最后一页的“申请材料说明”准备个人申报材料，并直接将个人申报材料报送至人事处师资科（行政楼526），申请人还须提供《申请表》电子版、申请材料扫描件（打包发送），发至人事处师资科邮箱shizb@yzu.edu.cn。人事处即日起接受申报咨询，材料集中受理时间为5月2日至5日。
2．请各学院（部门）务必于5月5日前将重点推荐函、《申请表》中的“13.单位意见”和《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6）的电子版发至人事处师资科邮箱shizb@yzu.edu.cn。联系人：房老师，联系电话：8797187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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